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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公司法令
新知月刊

為使讀者輕鬆掌握最新企業

經營法令資訊，及時因應法

令修改所帶來法令遵循挑

戰。藉由KPMG的導讀及觀

察資訊，提供讀者精準迅速

掌握因應環境變化所需之各

項財經法令訊息，期使企業

在經營上能建立前瞻的思維

及宏觀的視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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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刑事大法庭統一見解：內線交易犯罪利得計算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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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公司法規定公司如於股東會採納書面，股東的意思

表示應該於股東會開會2日前送達公司，因此，經濟部

發布函釋指出公司宜提前於寄發股東會開會通知時，一

併提供表決票或選舉票供股東進行書面投票；如果股東

於股東會當日才取得表決票或選舉票，則應算作股東親

自出席股東會及行使表決權，企業於未來辦理股東會

時，應留意此函釋並計算出席數及表決權數（作者：張

容涵律師）。

寄發股東會開會通知宜一併檢附
表決票以供股東書面投票

01

公司法第177條之2第1項係有關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

行使表決權的規定，對此，經濟部近日發布經商字第

11002020600號函釋指出：「…公司召開股東會時，

採行書面行使表決權者，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

集通知。另為利股東之意思表示於股東會開會2日前送

達公司，倘公司於股東會召集通知載明，行使書面表決

權或選舉權，須使用公司所製之表決票或選舉票，則有

關之書面表決票或選舉票，宜於寄發股東會開會通知時

一併檢附。又倘於股東會當日始發給出席股東，應屬股

東親自出席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之情形，而非屬上開書面

行使表決權之規範範疇。」

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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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章程所訂董監事席次後得
即進行董事改選

針對先前有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監察人選舉席次函釋

（106年2月20日經商字第10602403710號函及107年

11月26日經商字第10700093610號函），經濟部近日

發布經商字第11002020210號函釋補充說明，指出：

「…如公司原章程係明定固定數額之董監事者，倘未採

董監事候選人提名制度，當次股東會亦無採行書面或電

子方式行使表決權，若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載明更改後

之董監事應選人數，嗣後於股東會先決議通過修正章程

更改數額，再以修章後新章程董監事人數進行董監事選

舉，尚無不可。惟倘修正章程案未獲當次股東會決議通

過，則該次股東會是否仍進行董監事選舉或逕依原公司

章程之董監事席次選舉，自應視該次股東會召集通知有

無載明相關說明具體認定。」

經濟部於此指出如果公司章程本來就訂有固定數額的董

監事席次，而且未採董監事候選人提名制度，於股東會

也未使用書面或電子投票等表決方式，由於未影響股東

選舉董監事的權益，於修訂章程董監事席次後得直接進

行董監事改選。但是除了此種情形外，如公司章程訂非

固定數額的董監事席次，或採董監事候選人提名制度，

或有書面或電子投票等方式，即不得於修章後逕行改選

董監事。（作者：張容涵律師）

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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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近日發布關於內線交易犯罪所得的

計算方法（108 年度台上字第4349號），對於內線交

易犯罪所得的計算方式作出統一見解，大法庭指出：

「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內線交易罪，因犯

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計算方法，應視行為人已

實現或未實現利得而定。前者，以前後交易股價之差額

乘以股數計算之（即「實際所得法」）；後者，以行為

人買入（或賣出）股票之價格，與消息公開後10個營

業日收盤平均價格之差額，乘以股數計算之（即「擬制

所得法」）。計算前項利得之範圍，應扣除證券交易稅

及證券交易手續費等稅費成本。」亦即內線交易犯罪所

得的計算方法，需要視行為人是否已賣出獲利而定，如

有賣出獲利，採實際所得法計算；如尚未賣出獲利，則

採擬制所得法計算。

刑事大法庭統一見解：內線交易
犯罪利得計算方法

由於大法庭認為於內線交易中，行為人是出於自身決定

的買賣行為產生犯罪利得，所以應該承受「利得越多、

刑責越高」的結果，因而於有賣出獲利的情形，將以前

後交易的價差乘以股數決定犯罪利得，並依照司法實務

向來多數見解，扣除證券交易稅及證券交易手續費等稅

費成本，此外，行為人即使未賣出或買回，也要留意法

院會另外按照擬制所得法計算犯罪利得。（作者：張容

涵律師）

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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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務行事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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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6月份稅務行事曆

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

5月1日 6月30日

適用「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稅額試算服務措施」對象，依規

定回復確認或繳稅

原申報期限截止日為5月31日，受COVID-19影響，財政部公

告展延至6月30日

所得稅

5月1日 6月30日

109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及108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

原申報期限截止日為5月31日，受COVID-19影響，財政部公

告展延至6月30日

所得稅

6月1日 6月10日
‒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

‒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
娱樂稅

6月1日 6月15日
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

納稅款
特種貨物及勞務稅

6月1日 6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

6月1日 6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

6月1日 6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

6月1日 6月15日
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，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

額，應納或溢付稅額
營業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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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7月份稅務行事曆

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

7月1日 7月5日
小規模營業人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第二季（4-6月）之進項憑

證，以進項稅額百分之十扣減查定稅額。
營業稅

7月1日 7月10日
–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

–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
娛樂稅

7月1日 7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

7月1日 7月15日
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

納稅款
特種貨物及勞務稅

7月1日 7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

7月1日 7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

7月1日 7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

7月1日 7月15日 自動報繳營業人，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，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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